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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文件 
青西新教体字〔2021〕233 号 

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义务教育领域信息

公开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学区教育服务中心，各中小学校，局属各单位，机关各科部室： 

现将《青岛西海岸新区义务教育领域信息公开制度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

 2021 年 11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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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义务教育领域信息公开制度 
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公共

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规定制定办法》《青岛市教育局政府信息公

开指南》文件精神和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公开工作部署要求，为

提升新区义务教育领域信息公开标准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建设，

打造阳光教育，加强依法治校，增强工作透明度，特制订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义务教育领域信息是指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

局在履行管理、指导全区义务教育工作，所属学校在实施义务教

育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信息。 

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及所属

学校主动公开义务教育领域信息。 

第二章  公开原则 

第四条 围绕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五公开，遵循

全面、及时、准确、客观、公正以及“谁制作，谁公开”的原则，

对本单位及所属学校制作及获取的政府信息做到应公开尽公开，

应上网尽上网。 

第三章  公开豁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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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义务教育信息属于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，涉及个人

隐私；公开后可能会影响检查、调查、取证等执法活动或者会威

胁个人生命安全；法律、法规规定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等不予公

开。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第六条 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的信息，权利人或者相关

当事人同意公开或者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可

以决定予以公开。 

 

第四章  公开内容 

第七条 向社会公开的内容： 

1.上级及本部门义务教育领域相关文件、政策法规、政策解

读； 

2.计划规划、重大决策； 

3.督导评估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、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入学、

办事流程等； 

4.财政预决算、收费工作； 

5.项目建设情况、基建招投标、采购招投标； 

6.人事任免、工作调动、聘任、选拔、招聘、职称评聘、交

流、评优评先、绩效考核、教资认定评审等； 

7.校园安全管理、扶贫助学等； 

8.其他按规定必须公开政务事项。 

第八条 向本系统公开的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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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年度工作计划和重大事项的决策及执行情况； 

2.财政经费和预算外资金使用情况； 

3.按规定必须公开的其他事项。 

 

第五章  公开形式 

第九条 主动公开的形式。应当及时利用以下一种或者多种

形式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： 

1.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府网站； 

2.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； 

3.报纸、杂志、广播、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体； 

4.政府新闻发布会、专家咨询论证会、听证会等会议形式。

必要时，可以邀请公众代表旁听有关会议； 

5.设立的政府信息查阅点、信息公告栏、电子屏幕等场所或

者设施； 

6.其他便于公众及时地获取政府信息的形式。 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内容、形式、期限

有专门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。 

 

第六章  公开程序 

第十条 常规的公开事项由负责管理该政务事项的有关科部

室，事先提出公开内容、范围、形式和时限等初步意见，报请分

管领导审核签字后，由负责信息发布科部室进行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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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重大的公开事项包括重大决策、干部任免、重要

项目安排和财务经费的使用等，必须提请局办公会、党组会或校

代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后再公开。 

 

第七章  监督保障 

第十二条 内部监督 

区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对各科部室及学

校义务教育领域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凡应该公开而没

有公开，以及公开内容不规范的，限期整改，对整改不力或不整

改的，予以通报批评。 

第十三条 群众监督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及所属学校未履行信息

公开义务的，可以向监督部门举报。举报电话：0532-88192020。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机关及所属学校在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

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第八章  附则 

本办法由青岛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解释。 

本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1日起施行。 


